
证券代码：300638         证券简称：广和通         公告编号：2017-056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浙江诺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3、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收购存在收购整合风险、业绩承诺无法实现风险以及标的资产估值

风险。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与赵松尧、车祎瑜、甘红波等 18 人及浙江诺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诺控”或“目标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浙江诺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3,000万元收购浙江诺控 100%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浙江诺控 100%的股权，浙江诺控将成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浙江诺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 

所持浙江诺控股权

对应的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赵松尧 3325261978XXXXXXXX 493 49.3% 

车祎瑜 3505001982XXXXXXXX 176.875 17.6875% 

甘红波 4209231982XXXXXXXX 150 15% 

宁新林 4302231976XXXXXXXX 20 2% 

李建严 4525251982XXXXXXXX 5 0.5% 

马志强 4104821984XXXXXXXX 10 1% 

段东锋 6105251984XXXXXXXX 22.25 2.225% 

张严 6101211980XXXXXXXX 17.25 1.725% 

姚肖飞 1427331979XXXXXXXX 17 1.7% 

宋成林 1427241992XXXXXXXX 6.75 0.675% 

蒲龙 5130301988XXXXXXXX 10.75 1.075% 

王伟 6104311985XXXXXXXX 6.5 0.65% 

曹刚 6101021984XXXXXXXX 21.625 2.1625% 

谢相存 3203211981XXXXXXXX 22.125 2.2125% 

高文生 6123261985XXXXXXXX 6.875 0.6875% 

于海华 6101031990XXXXXXXX 7 0.7% 

李龙 6105281988XXXXXXXX 3.25 0.325% 

姜龙 6103241988XXXXXXXX 3.75 0.375% 

合计 - 1000 100%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诺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563045261C 

法定代表人：赵松尧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 18日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66号 E座 327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通信技术、电子产

品、计算机软硬件；批发、零售：通信电子产品（除专控），计算机软硬件。 

2、本次交易之前浙江诺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赵松尧 493 493 49.3% 

车祎瑜 176.875 176.875 17.6875% 

甘红波 150 150 15% 

宁新林 20 20 2% 

李建严 5 5 0.5% 

马志强 10 10 1% 

段东锋 22.25 22.25 2.225% 

张严 17.25 17.25 1.725% 

姚肖飞 17 17 1.7% 

宋成林 6.75 6.75 0.675% 

蒲龙 10.75 10.75 1.075% 

王伟 6.5 6.5 0.65% 

曹刚 21.625 21.625 2.1625% 

谢相存 22.125 22.125 2.2125% 

高文生 6.875 6.875 0.6875% 

于海华 7 7 0.7% 

李龙 3.25 3.25 0.325% 



姜龙 3.75 3.75 0.375% 

合计 1000 1000 100% 

交易对方保证对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具有完整的所有权，转让的股权并不包

含任何质押、产权负担或其他任何第三方的权利，不存在限制股权转让的任何判

决、裁决，也没有任何会对股权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未了结或潜在的诉讼、仲裁、

法院裁决、裁定等。 

3、目标公司产品情况 

目标公司主要从事 M2M无线通讯模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4、与公司之间关系 

目标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非公司关联方。 

5、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 

根据杭州嘉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嘉健审字（2017）第 1192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6-30/2017 年 1-6 月 2016-12-31/2016 年度 

资产总额 26,954,579.69 21,629,993.17 

负债总额 16,148,889.23 10,593,506.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805,690.46 11,036,487.15 

营业收入 18,987,479.38 36,304,721.36 

利润总额 71,031.25 146,262.36 

净利润 52,023.84 146,262.36 

6、目标公司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7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的中水

致远评报字[2017]第 090030 号资产评估报告，浙江诺控的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结果，被评估单位经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7年 6月 30日为 3,178.22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年 10月 13日，公司与上述 18位交易对方及浙江诺控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 
所持浙江诺控股权对应的注册资

本（万元） 
持股比例 

乙方 1赵松尧 493 49.3% 

乙方 2车祎瑜 176.875 17.6875% 

乙方 3甘红波 150 15% 

乙方 4宁新林 20 2% 

乙方 5李建严 5 0.5% 

乙方 6马志强 10 1% 

乙方 7段东锋 22.25 2.225% 

乙方 8张严 17.25 1.725% 

乙方 9姚肖飞 17 1.7% 

乙方 10 宋成林 6.75 0.675% 

乙方 11 蒲龙 10.75 1.075% 

乙方 12 王伟 6.5 0.65% 

乙方 13 曹刚 21.625 2.1625% 

乙方 14 谢相存 22.125 2.2125% 

乙方 15 高文生 6.875 0.6875% 

乙方 16 于海华 7 0.7% 

乙方 17 李龙 3.25 0.325% 

乙方 18 姜龙 3.75 0.375% 

合计 1000 100% 

目标公司：浙江诺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1）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格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 090030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

作为评估基准日，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确定浙江诺控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178.22 万元人民币。以上述评估价值为主要参考依据，经协议各方充分协商

后确定浙江诺控 100%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000万元。 

（2）支付方式 

（a）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的价款人民

币 15,000,000 元（大写：壹仟伍佰万元）。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中的 5,000,000

元（大写：伍佰万元）作为本协议的定金应于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中的 10,000,000 元（大写：壹仟万元）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在完成工商变更和资产交割等相关条件均已具备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 

（b）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7、2018两个会计年度

的销售收入合计不低于 12,000 万元，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的价款人

民币 5,000,000元（大写：伍佰万元）。 

（c）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支付：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7、2018、2019 三个会

计年度的销售收入合计不低于 24,000 万元，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的

价款人民币 1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 

（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2、业绩承诺及补偿 

（1）业绩承诺 

乙方承诺对目标公司业绩承诺如下：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度的销售收

入不得低于 4,000万元；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8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低于 8,000

万元；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得低于 12,000 万元；目标公司

经审计的 2017、2018、2019三个会计年度的销售收入合计不得低于 24,000万元。 

（2）业绩补偿 

（a）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7、2018 两个会计年度的销售收入合计不低于

12,000万元，但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7、2018、2019三个会计年度的销售收入

合计低于 24,000 万元时，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5,000,000 元（大写：伍佰

万元）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0,000,000 元（大写：

壹仟万元）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3,000 万元×2017、2018、2019 三个会计年度

的销售收入总和÷24,000万-2000 万元 

目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的购买总价调整为第一笔及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与调

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之和。调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为正数的，甲方按照

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相应转让款；调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为负数的，乙

方应向甲方退还相应数额的股权转让款，退还的股权转让款上限不超过 500 万

元。 

（b）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7、2018 两个会计年度的销售收入合计低于

12,000万元，且目标公司经审计的 2017、2018、2019三个会计年度的销售收入

合计低于 24,000 万元时，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5,000,000 元（大写：伍佰

万元）不予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0,000,000 元（大写：壹仟万元）

的金额按照以下方式做调整： 

调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3,000 万元×2017、2018、2019 三个会计年度

的销售收入总和÷24,000万-1500 万元 

调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为正数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的购买总价

调整为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与调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之和，甲方按照协议约定

的付款时间支付相应转让款；调整后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为负数的，则甲方不再

额外支付股权转让款，乙方也不需向甲方退还已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即目

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的购买总价为 1,500万元。 

注：本公告所指销售收入为目标公司代理产品销售收入的二分之一与自主研

发产品销售收入之和。 

3、过渡期间的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1）过渡期间指各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至交割日。 

（2）过渡期间内的损益安排 

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内产生的收益由甲方享有；在过渡期内

产生的亏损及其他净资产减损亦由甲方承担。 

4、员工安排及竞业限制 

（1）乙方 1 赵松尧、乙方 2 车祎瑜、乙方 3 甘红波，该等 3 名乙方当事人



以下简称“特定乙方”）应尽一切努力维护目标公司与员工特别是技术人员和销

售人员的稳定性。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安排目标公司员工离职从事与目标公司相

竞争的业务。 

（2）过渡期间、业绩承诺期及业绩承诺期满后两年内，特定乙方应在目标

公司任职，且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自己或为他人经营、投资、合作

经营、兼职等）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的业务；不得从事任何可能降低目标公司竞

争力的行为。否则，特定乙方因违反上述约定所得收入归目标公司所有，如对目

标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须赔偿目标公司损失。 

特定乙方在特定任职期限内主动离职的，应自主动离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具体如下：①特定乙方在交割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主动离职的，应将其在本次股权转让中已取得的股权转让款的 100%以现金方

式补偿给甲方；②特定乙方在交割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主动离职的，应将其在

本次股权转让款中已取得的 80%以现金方式补偿给甲方；③特定乙方在交割完

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主动离职的，应将其在本次股权转让款中已取得的 60%以现

金方式补偿给甲方。④特定乙方在交割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主动离职的，应将

其在本次股权转让款中已取得的 40%以现金方式补偿给甲方。⑤特定乙方在交

割完成之日起 60 个月内主动离职的，应将其在本次股权转让款中已取得的 20%

以现金方式补偿给甲方。 

特定乙方存在下述情形的，目标公司有权解聘乙方：①不配合执行本协议

相关的法律手续；②在与目标公司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

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

③破坏目标公司与客户的关系或正在发展的商业机会为自身牟利；④因重大过

失或故意泄露公司技术及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利益受损；⑤连续在公司旷工七日

以上的（含七日）；⑥其他严重损害公司名誉及利益的情形。如特定乙方因该

等情形取得收入的，该等收入应当归目标公司所有；如特定乙方因该等情形造成

目标公司损失的，乙方还应当赔偿目标公司损失。 

特定乙方存在上述主动离职或因存在上述情形被解聘的，均视为特定乙方放

弃其主动离职时或被解聘时尚未取得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特定乙方不得向甲



方主张该等股权转让款，甲方也无需向该等乙方当事人返还对应的目标公司股

权。 

（3）乙方在过渡期间及业绩承诺期内从目标公司主动离职的，均视为该等

乙方当事人放弃其主动离职时尚未取得的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款，该等乙方当事人

不得向甲方主张该等股权转让款，甲方也无需向该等乙方当事人返还对应的目标

公司股权。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依托浙江诺控优越的地理位置深耕华东市场，增强

公司在华东地区的辐射力；积极拓展无线通信模块产品在安防领域的应用，进一

步丰富和优化产品结构，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完善公司产业布局，进而提高公

司的综合实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此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资产状

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此次交易完成后，浙江

诺控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存在的风险 

1、整合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诺控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在经营

管理和企业文化等方面需要时间磨合，存在一定的整合风险。 

2、目标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的风险  

本次交易转让方承诺目标公司在 2017年、2018年、2019 年承诺销售收入不

低于 4000 万元、8,000 万元、12,000 万元。上述业绩承诺是基于行业发展前景

及目标公司近年来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所做出的预测承诺，如果目标

公司在盈利预测承诺期内的经营情况未达预期，可能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实现，进

而影响上市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盈利水平，提请投资者关注目标公司承诺业绩

未能实现的风险。  

3、估值风险：本次交易标的为浙江诺控 100%股权。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

资产基础法对目标公司进行评估，并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公司股东权益

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标的资产的交易定价以目标公司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在

考虑目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考虑由



于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可能影响目标公司盈利能力，本次投资可能面临估值风

险。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股权转让协议； 

5、浙江诺控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